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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陕旺矿评报字[2023]第1059号

评估对象：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方：靖安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为委托方确定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

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年8月31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日期：2023年9月6日至2023年9月25日。

评估主要参数：该矿山截至储量估算基准日（2023年8月31日）评估范围内保有建筑

用花岗岩矿控制+推断资源量1504.00万m
3
（4090.87万吨）。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与储

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量一致；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1.0，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4090.87

万吨。设计损失量为0，采矿回采率为95%、废石混入率为2%，评估利用可采储量3886.33

万吨。

生产规模80万m³/年（217.6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18.22年，基建期1.5年，

评估计算年限19.92年；固定资产不含税投资11623.12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39.84元/

吨，经营成本35.08元/吨；产品方案为花岗岩碎石、花岗岩机制砂及花岗岩石粉，产品

不含税售价分别为49.73元/吨、60.50元/吨及26.50元/吨，折现率8%。

评估结果：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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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2023〕10号）文件精神，花岗岩属于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种，其

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测算值就高确定，故本次评估的靖安县水口石

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5031.84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零叁拾壹

万捌仟肆佰元整，该评估值对应的可采储量为3886.33万吨。

根据《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建筑

用花岗岩属于普通建筑石料，其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0.9元/吨矿石（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3886.33万吨，则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为3497.70万元

（3886.33×0.9）。

特别事项说明：

（1）“详查报告”估算的有剥离物资源量，经与委托方沟通，本次未将剥离物资源量

纳入评估计算，评估结果中不包含剥离物资源量评估值。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委托评估对象为靖安县水口石岭建筑用石

料矿采矿权。由于该矿依据《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设为采矿权，

经与委托方沟通，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提请报

告使用者注意。

（3）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评估结果公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

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规定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需要

重新进行评估。

本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

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

以上内容摘自《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

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签名）：

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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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旺矿评报字[2023]第 1059 号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靖安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

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按照公认的出让收益评

估方法，对“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对该采

矿权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所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 评估机构

名 称：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 100 号陕西省地质科技综合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叶文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67995421Q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4 号

2 评估委托方

评估委托方：靖安县自然资源局

3 采矿权人概况

该矿山为一拟出让矿山，暂无采矿权人。

4 评估目的

靖安县自然资源局拟出让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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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项目评估目的即

是为委托方确定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

意见。

5 评估对象和范围

5.1 评估对象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评估的对象为靖安县水口石岭建筑用

石料矿采矿权。由于该矿依据《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设

为采矿权，经与委托沟通，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

采矿权。

5.2 评估范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评估范围由6个拐点坐标圈定（见表

5-1），面积0.2871Km
2
，开采标高378m至200m。

表5-1 本次评估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

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3197864.71 38624033.25

2 3197591.95 38623697.94

3 3197383.71 38623609.80

4 3197221.49 38623850.49

5 3197382.18 38624243.45

6 3197616.89 38624391.22

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2023年9月编制的已经专家组评审通过的《靖安县水

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以下简称“详查报告”），其资源量估算范围

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2023年9月编制的《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

岩矿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其设计开采范围也与评估范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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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矿区北部设有 1个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石岭建筑用花

岗岩矿），因资源量枯竭，其于 2023 年 7 月已关闭。评估范围内目前无其他矿业权

重叠的情况，不存在矿权纠纷问题。

该采矿权为拟出让采矿权，以往未进行过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本次为该采矿

权首次出让收益评估。

5.3 评估资源量

根据“详查报告”及其评审意见，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控

制+推断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量 1504.0×10
4
m³（4090.87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1061.6×10
4
m³（2887.60 万吨），推断资源量 442.4×10

4
m³（1203.27 万吨）。

6 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人委托时间及《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有关规

定，并经与委托方沟通，本项目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评估报告

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 评估依据

7.1 经济行为依据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

7.2 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 年 3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六号公布，2009 年 8 月 27 日第二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 7月2日通过，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1998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令第 241 号发布，

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653 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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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第 309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

第 6号）；

（7）《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8）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 号）；

（9）《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10）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

（11）江西省国土资源厅（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

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12）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批准江西省资源税适用税率方案的决议》；

（13）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印发江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自然资规[2019]2 号）。

7.3 评估准则和技术规范

（1）《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第一批九项，2008 年 8 月)和《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二)》(第二批八项，2010 年 11 月)；

（2）《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3）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23 年第 1 号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

用指南（2023）》的公告；

（4）《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5）《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6）《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T/T034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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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12719-2021）。

7.4 引用的专业报告及取值依据

（1）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 2023 年 9 月编制的《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

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

（2）《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评审意见（2023 年 9 月

3 日）；

（3）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 2023 年 9 月编制的《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

筑用花岗岩矿开发利用方案》；

（4）《开发利用方案专家评审意见表》；

（5）评估人员核实收集和调查的其他资料。

8 评估原则

8.1 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工作原则；

8.2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8.3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

8.4 遵循预期收益、替代性、贡献性原则；

8.5 遵循矿产资源开发最有效利用的原则；

8.6 遵循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8.7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8.8 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9 矿业权概况

9.1 矿区位置和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9.1.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靖安县城南西 288°方位，直距 8.8Km，运输距离 12Km，属靖安县水口

乡管辖，矿区范围地理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为：东经 115°1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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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6′30.7″，北纬 28°53′07.1″～28°53′28.0″。中心点坐标：东经 115°

16′15.1″，北纬 28°53′16.5″。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从矿区有简易公路与 G353

国道连接，直至靖安县城；杭长高速（G6021）也从矿区南侧经过，矿区至最近高速

入口处（靖安）互通立口为 23km。交通较为便利（见图 9-1 交通位置示意图）。

图 9-1 交通位置示意图

9.1.2 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丘陵地貌地区，区内最高点在区内南东部，海拔标高约+378m，最低点在

区内北西部，海拔标高约+185m，相对最大高差约 193m。地形坡度变化较陡峻－陡峻，

一般为 15°～35°。山脊走向呈近北东向，山林密，植被厚，地形条件较复杂。

矿区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春季回暖迟，有春寒，夏季炎热时间长，秋季凉得

快，冬季较寒冷，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历年平均气温 17.0℃。区内雨量充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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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降水量为 1720.7mm，最大年降水量 2177.5mm，最小年降水量 1197.4mm。降雨

多集中在 4～7月间，占全年降雨量的 70～80%。年水面蒸发量 1167.9～1415.5mm。

年相对湿度 78%，小于降雨量，形成大气降水补给地表水。光照充足，实际日照时数

历年平均为 1667.2 小时。霜期较短，历年平均无霜期为 274 天。年最多风向为西北，

西部多山，地形复杂，风速偏小，风向多变。

区内生态自然环境较好，水系发育一般，见有 2条小溪，一条位于矿区外西北

部，从南西方向流向北东方向，丰水期流量为 0.02L/s；另一条位于矿区外东部，从

西往东流向，丰水期流量为 0.01L/s。除此之外，未见其它地表水体。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GB18306-2015）矿区所在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当于地震烈度 VI 度）、地震基本烈度为 3.5 度。地震活动较弱，频度较

低，区域稳定性较好。区内植被较发育，以灌木为主，少量竹木，水土保持良好，

未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作用及地质灾害

情况。

靖安县地处江西省西北部，隶属宜春市，总面积 1377.49km
2
，全县辖 5镇 6乡，

总人口 16 万。2022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82.9 亿元，全年财政总收入 13.4 亿元，人

均生产总值达 69232 元。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次为林业及

竹木加工业。近年来采矿业有较快发展，矿产资源有钨、铜、锌、锡、钼、地热水、

矿泉水、高岭土、石英、花岗岩石材、页岩等，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区域内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水、电及劳动力资源供应充足，能够满足矿山建设

的需求。

9.2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末期，先后有江西省地矿局所属区域

地质调查大队、第五普查大队、九 O 二队、第一物探大队、赣西地质调查大队、核

工业华东地勘局二六七队及江西冶勘七队等地勘单位在本区做过不同程度的地质调



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查工作，完成了 1:20 万永修幅区域地质调查，基本查明了矿区及周边的区域地质背

景。

（2）2016年2月，宜春市地质队对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石岭建筑用花岗岩矿进

行了普查地质工作，编制《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石岭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区普查地质

报告》，采用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估算矿区范围内+300m～+185m标高的建筑用花岗岩

矿推断的资源量为1829.33千立方米（4902.60千吨），报告通过了宜春市龙腾矿产资

源储量评估所的评审，靖安县国土资源局以靖国土资储备字〔2016〕11号予以备案

登记。

（3）受靖安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对靖安县水口石岭

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区内的资源储量开展了详查地质工作，于 2023 年 9 月提交了

“详查报告”。“详查报告”已经专家组评审通过，其估算了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用花岗岩矿控制+推断资源量1504.00万 m³（4090.87万吨）。“详

查报告”是本次评估资源储量的主要依据。

9.3 矿区地质概况

9.3.1 地层

区内仅出露第四系残坡积层：为暗灰色、灰色粘土、棕红色砂质粘土等，中夹较

多花岗闪长岩碎块，沿山坡及沟谷分布，厚度 1.21～10.41m，平均厚度为 5.74m。

9.3.2 构造

区内构造不发育，未见明显的断裂构造，仅发育疏密不等的节理裂隙。

9.3.3 岩浆岩

矿区内大部分出露为晋宁晚期九岭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浅灰色，细中粒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为斜长石、钾长石、石英、云母等。斜长石呈半自形粒状，粒

径 0.30-3.60mm，含量 43-47±%；钾长石呈半自形粒状，粒径 0.70-2.00mm，含量

15-22±%；石英呈他形粒状，粒径 0.50-4.30mm，含量 24-26±%；黑云母呈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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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径 0.30-1.80mm，含量 8-10±%；白云母多呈扇状或束状集合体，单晶片径

0.20-0.50mm，含量 2±%。

9.4 矿产资源

9.4.1 矿体特征

矿区矿体为九岭花岗岩体的一部分，呈岩基状大面积产出。矿区范围内矿体为

北东走向，地表矿体出露走向长 640m，宽 290-530m，矿体平面投影面积 0.2871Km
2
，

地表出露最高标高+378m，最低标高+185m。矿体深部由 7 个钻孔控制，控制最低标

高+180.05m，控制矿体最小厚度33.85m、最大厚度123.70m一般厚度79.50-106.00m、

平均厚度 92.96m，厚度变化系数为 37.22%，矿体厚度变化稳定。

矿体的覆盖层由第四系残坡积和风化层所构成，覆盖层最小厚度 8.65m、最大厚

度 64.20m、一般厚度 20.15-36.30m、平均厚度 25.89m。矿区中部山脊附近覆盖层较

厚，两侧分布相对较薄。

风化层在矿区范围内均有分布，深度与地形条件和构造因素密切相关，地势高

处、山脊及裂隙发育地段风化深度深，低洼沟谷和裂隙不发育处，风化较浅。风化

层最小厚度 5.44m、最大厚度 58.52m、一般厚度 19.94-32.87m、平均厚度 20.67m。

矿区中部山脊附近风化层较厚，两侧分布相对较薄。

风化程度不同产生的风化物亦不同，垂向上表现为全风化（砂土、亚砂土）→

强风化（结构松散易碎的岩石）→弱风化（弱固结的岩石）的次序。

风化物的化学成分：采样分析结果表明风化层不可作为瓷土、瓷石矿。

弱风化物的物理性能：根据本次采集的岩石试验资料，其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一

般为 3.10-54.1Mpa，不可做为建筑用石料矿加以利用。

9.4.2 矿石质量特征

（1）矿石矿物成分

建筑用石料矿石岩性为细中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依据野外地质观察和岩矿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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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鉴定结果，矿石主要矿物为斜长石、钾长石、石英、云母，副矿物锆石、榍石少

量。

（2）矿石结构构造

细中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

（3）矿石化学性质

矿石化学成分主要由 SiO2、Al2O3、Fe2O3、K2O、Na2O、CaO、TiO2等组成，其中 SiO2

含量 66.02-71.36%，Al2O3 含量 14.09-16.28%，Fe2O3 含量 2.76-4.72%，K2O 含量

2.52-4.30%，Na2O 含量 2.48-3.18%，CaO 含量 1.50-2.86%，TiO2含量 0.36-0.61%。

（4）物化技术性能

建筑用石料其品质及用途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物化特性。一般评价的项目为岩

矿石的坚固性、压碎指标、硫酸及硫化物含量（以 SO3质量计）、抗压强度、碱集料

反应。根据测试结果，矿石的物化技术性能满足规定的技术要求，指标全部达到建

筑用石料的要求。

（5）矿石的放射性

矿石的放射性测试结果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T 6566-2010）》国

家标准 A类装饰装修材料要求，测试结果为合格。

9.4.3 矿体围岩及夹石

矿体顶板为风化的细中粒花岗闪长岩。矿体底板未揭穿，根据资源量估算底界

确定，直接底板为细中粒花岗闪长岩。矿体岩性均一，矿体内未见有夹石。

9.4.4 矿区共（伴）生矿产综合评价

本区 Cu、Pb、Zn、Sn 等金属元素含量很低，均远达不到共（伴）生矿产综合利

用水平。

9.4.5 矿床成因

矿床属岩浆成因矿床，是晋宁期侵入的中深成岩体，本区出露的花岗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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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九岭岩体的一部分，分布面积较广。花岗闪长岩矿体其岩浆活动方式受区域构造

控制，岩浆沿区域构造侵入，形成花岗闪长岩矿体。

9.5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本矿山建筑石料实验研究方法：首先采用颚式破碎机粗碎，将样品加工成5～

20cm碎石，之后采用圆锥机进行细碎，再通过振动筛后，将样品碎成5～31.5mm碎石，

最后将5～31.5mm的碎石进行称重，重量为347.42kg，占86.85%，另外会产生5mm以

下的石粉，经过收集后称重，重量为51.32kg，占12.83%，另有0.32%的灰尘损失量。

样品送检符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DT/T 0341-2020）要求，生产工艺

见图9-2。

图 9-2 建筑用石料矿加工工艺流程图

该类矿石质量均一，硬度较大，适宜机械破碎，其加工性能良好。由于建筑用

石料矿石不需选矿，直接破碎加工即可利用，建筑用石料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较简

单。

9.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9.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岩性较简单，为晋宁晚期细中粒花岗闪长岩。区内无断裂构造及构造破碎

带，仅发育疏密不等的节理裂隙，有地表水体但未见地下水露头。矿山预设最低开

采标高为 200m，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矿床充水含水层富水性弱，地下水补给

条件差。预测矿体露天采场矿坑正常涌水量 1349.56m³/天，最大涌水量 1722.85m³/

天。因此，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12719-2021），将本矿区的

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划分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型。

9.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以细中粒花岗闪长岩为主的岩类，属第二类，块状岩类。块状结构，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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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好。岩体风化程度较厚，对未来矿山采矿工程一定影响，少量规模小的节理

裂隙，对岩石的破碎程度影响较小。

矿区地层岩性较简单，地质构造简单，岩石强度高，稳定性好，不易发生矿山

工程地质问题。主要问题是在开采过程中形成的高陡边坡，可能产生崩塌等工程地

质问题，要加强边坡管理。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12719-2021），

综合评价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型。

9.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属基本稳定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矿山受泥石流、滑坡、崩塌、塌陷

等自然地质灾害危害小；开采活动引发泥石流、滑坡、崩塌、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小；无外界污染隐患，矿石和废石不易分解出有害组分，开采活动不易形

成对附近环境和水体的污染，但对矿区内地形地貌形态、植被有一定程度破坏。根

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12719-2021），总体评价，矿区地质环境

条件属简单型。

经综合分析，本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质

量良好，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12719-2021），综合评价本区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类型为中等型矿床（Ⅱ-2）。

9.7 开发利用现状

该矿山为拟出让矿山，保有的资源量尚未动用。

10 评估实施过程

10.1 2023 年 9 月 6 日，委托方通过公开摇号选择本评估机构承担靖安县水口石

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接受委托后，评估人员拟定评估

计划。

10.2 2023 年 9 月 7 日～12 日，评估人员向委托方初步了解了评估项目情况，

并向委托方提供了评估所需资料清单，委托方与我公司签订了《矿业权出让收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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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委托合同书》，明确了相关评估要求。

10.3 2023 年 9 月 13 日～17 日，等待评估相关资料编制完成，同时我公司矿业

权评估师邓瑶对该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着重了解了矿区范围设置情况、矿区交

通位置及矿产品品质等相关情况，并对当地矿产品销售市场行情进行了调查了解。

10.4 评估人员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9日 21 日，根据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

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对委托评

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撰写评估报告。

10.5 2023 年 9 月 22 日～24 日，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对评估报告进行三级

复核审查。2023 年 9 月 25 日，将修改完善的评估报告提交委托方。

11 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采矿权评估适宜收益途径的

折现现金流量法和收入权益法及市场途径的可比销售法。

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属于拟新建矿山，其资源量已经核实，资

源量可靠；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不小于 10 年，矿山未生产，委托方于近期委

托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其可以为本次评估参考利用，满足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进行评估的条件。可比因素无法确定，相关指标不能量化，无法采用可比销售法。

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

范》（CMVS 12100-2008）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结合本次

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的具体特点，本项目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计算公式为：

 
 


n

t
ti

COCIP
1

t 1
1)(

式中：P —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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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折现率；

t —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2 评估参数的确定

折现现金流量法涉及的主要参数为：资源储量、可采储量、生产能力、矿山服

务年限和评估计算年限、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采矿

技术指标、产品销售收入、销售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折现率等。

12.1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指标选取依据

评估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以“详查报告”及其评审意见确定。

经济技术指标主要依据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 2023 年 9 月编制的“开发利

用方案”及其专家评审意见表，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CMVS30800-2008）及评估人员掌握的有关资料确定。

12.2 对评估依据资料的评述

12.2.1“详查报告”评述

“详查报告”是江西省地质局生态地质大队 2023 年 9 月编制的，其在以往地质

资料的基础上，对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进行了详查工作。勘查单位

以有效的地质勘查手段，基本查明了矿区范围内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等地质特征

及其与成矿的关系、矿区内矿体产状、规模及其空间展布等特征，矿石类型以及矿

石的矿物组成、结构构造、化学性质、物化技术性能及放射性等矿石质量特征。基

本查明了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进行了矿床开发经济意义概略研

究。并以 2023 年 8 月 31 日为估算基准日，对资源储量进行了估算，编写了“详查

报告”，绘制了相应的图件。该“详查报告”已经专家组评审通过，“详查报告”可

以作为本次评估资源量依据。

12.2.2“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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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案”对矿区范围内全部资源量的开采进行了设计，设计的开采方

案基本可行，已经通过专家组评审，其中设计的相关技术经济参数可为本次评估所

用。

12.3 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2.3.1 保有资源量

（1）储量估算基准日（2023 年 8 月 31 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详查报告”及其评审意见，截止储量估算基准日，评估范围内保有建筑

用花岗岩矿控制+推断资源量1504.00万 m
3
（4090.87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1061.60

万 m
3
（2887.60 万吨），推断资源量 442.40 万 m

3
（1203.27 万吨）。

（2）评估基准日（2023 年 8 月 31 日）保有资源储量

储量估算基准日与评估基准日相同，故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与储量估算基准

日一致。

12.3.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探明的或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可信度系数取 1.0。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3）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可信度系数；矿山设计文件中

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可信度系数可考虑在 0.5～0.8 范围内取值。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370 号)，将老分类标准中的各类资源量按照地质可靠程

度转换为新分类标准的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推断资源量。其中：将老分类标

准中的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按照地质可靠程度转换为推断资源量。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控制及推断类型资源量可信系数均为 1.0。评估依据“开

发利用方案”对推断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1504.0 万 m
3

（4090.87 万吨）。

12.3.3 开采方案



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采用自上而下台阶式露天开采方式；开拓运输方案

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采矿边坡台阶高度 10m，安全平台宽度 4m，清扫平台宽度 8m，

风化层台阶坡面角 45°，基岩台阶坡面角 75°。

12.3.4 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矿山主要产品是开采建筑用花岗岩原矿，加工破碎为

各类规格大小不一的碎石及砂粒，销售建筑石料，主要产品为花岗岩碎石、花岗岩

机制砂及花岗岩石粉。其比例一般为碎石占 85%、机制砂占比 10%、石粉占比 5%。

本项目评估据此确定产品方案为花岗岩碎石、花岗岩机制砂及花岗岩石粉，各

产品比例分别为 85%、10%、5%。

12.3.5 开采技术指标

（1）设计损失量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详查报告资源量估算过程中，已按 55°边坡角扣除了边

坡压占资源量，无设计边坡压占资源储量情况。且矿区周边无水库、重要建筑物等

压覆情况，本矿山设计损失资源量为 0。据此本项目评估确定矿山设计损失量为 0。

（2）采矿回采率、废石混入率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开采回采率 95%，则本项目评估确定矿山回采率为 95%。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矿山开采贫化率为 2%，经向设计单位了解到，因该矿

山剥离废石量较大，在开采过程中会有少量废石混入，因此设计贫化率即废石混入

率为 2%。本次评估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废石混入率为 2%。

12.3.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

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评估基准日可采储量＝（4090.87－0）×95%

＝3886.3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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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生产规模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拟建矿山生产规模

可依据经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80 万 m³/年（217.60 万吨/年），据此本

次评估确定生产规模为 80 万 m³/年（217.60 万吨/年）。

12.5 矿山服务年限的确定

按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的关系，确定矿山服务年限，其计算公

式为：

 


1A
QT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矿石可采储量(3886.33 万吨)；

A—年生产矿石量（217.60 万吨/年）；

ρ—废石混入率（2%）。

T＝3886.33÷[217.6×（1－2%）]

＝18.22（年）

经计算，该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为 18.22 年。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基建期

为 1.5 年，在生产期第一年为试生产，生产产量按 80%计算，则评估计算年限为 19.92

年（18.22+1.5+0.2），即自 2023 年 9 月至 2043 年 8 月。

12.6 主要经济指标参数的确定与计算

12.6.1 固定资产投资

剔除工程预备费及流动资金后，“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矿山工程建设总投资为

19691.11 万元（含税），其中开拓工程费用 3368.60 万元、建筑工程费用 390.50 万

元、设备投入费用 7425.50 万元、安装工程 836.50 万元、其它费用 7670.01 万元。

经核实，“开发利用方案”表 10-1 投资估算表中开拓工程费用 3318.60 万元、

建筑工程费用 360.50 万元、设备投入费用 7405.50 万元为计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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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需对其他费用中包含的采矿权出让费进行剔除，并

对其他费用中的土地租用费和青苗赔偿费计入无形资产—土地费用中。进行上述调

整后，本次评估利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共计 12985.11 万元，其中：剥离工程 3368.60

万元、房屋建筑物 390.50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8262.00 万元、其他费用 964.01

万元。

对其他费用进行分摊后，固定资产投资共计 12985.11 万元，其中剥离工程

3638.74 万元，建筑工程 421.82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8924.56 万元。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10%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 13%、9%。固定资产不含税投资为 11623.12 万元，其中：矿山剥离 3338.29

万元，房屋建筑物 386.99 万元，机器设备 7897.84 万元。

评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于基建期均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详见附表四。

12.6.2 无形资产—土地费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土地租用费和青苗赔偿费

共计 906.00 万元（566.25＋339.75）计入无形资产—土地费用。

12.6.3 更新改造资金投入及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中固定资产类别及

工矿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评估的特点，剥离工程在评估

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 18.42 年（19.92－1.50）内全部折旧，无残余值；建筑工程按

20 年折旧期计算折旧，设备及安装工程按 10 年折旧期计算折旧，残值均按其原值的

5%计算。即：

在评估计算期末设备及安装工程回收残（余）值 1520.41 万元，建筑工程回收

残（余）值 46.92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残余值共计 1567.33 万元。

设备及安装工程在评估计算期内的2035年投入含税的更新改造资金8924.5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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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当期回收设备及安装工程残值 394.89 万元。

建筑工程和设备及安装工程的残（余）值回收情况详见附表五。

12.6.4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正常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评估采用扩大指标法估算流动资金。

非金属矿山企业流动资金估算参考指标按固定资产额的 5%～15%资金率估算。本

项目评估按固定资产不含税投资额的 10%估算流动资金。则：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不含税投资额×10%

＝11623.12×10%

＝1162.31(万元)

矿山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按生产负荷 80%投入流动资金，生产期第二年投入剩余的

流动资金，评估计算期末全部收回。

12.6.5 销售收入

（1）产品产量

本次评估确定的生产规模为 217.60 万吨/年，评估产品方案为花岗岩碎石、花

岗岩机制砂及花岗岩石粉，各产品比例分别为 85%、10%、5%。则，年生产花岗岩碎

石 184.96 万元（217.60×85%）、花岗岩机制砂 21.76 万吨（217.60×10%）、花岗岩

石粉 10.88 万吨（217.60×5%）。

（2）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应当根据评估采用的产品方案，

选择能够代表当地市场价格水平的信息资料，作为确定基础。一般情况下，可以评

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

较大、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 个年度内价格

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故，本次评估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的价

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开发利用方案”采用2020年至2022年三年的含税平均市场销售价格，其中花岗

岩碎石市场销售价格为55元/吨（折不含税销售价格为48.67元/吨）、机制砂市场销售

价格为60元/吨（折不含税销售价格为53.10元/吨）、石粉市场销售价格为30元/吨（折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26.55元/吨）。

为了合理确定评估用产品市场价格，评估人员调查了解了当地同类生产矿山近

五年来的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水平。

靖安县莲塘昌达采石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瓜子片及 1-2 碎石两种建筑石料碎石产

品，根据其提供的《2018 年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靖安县莲塘昌达采石有限公司建筑

用石料矿产品销售价格统计表》，经计算各年瓜子片及 1-2 碎石两种产品不含税不含

运费平均价格为 2018 年 47 元/吨、2019 年 49 元/吨、2020 年为 52 元/吨、2021 年

为 51 元/吨、2022 年为 50 元/吨、2023 年 1 月—8月为 46.5 元/吨，则计算的 2018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综合不含税碎石销售价格为 49.73 元/吨[（47×4＋49×12＋

52×12＋51×12＋50×12＋46.5×8）/60]。

根据靖安县宏发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建筑用花岗岩石料销售价格情况说

明》，其自 2018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各产品销售价格情况为：①建筑石料碎石不

含税不含运费销售价格为 40-59 元/吨，平均 49.5 元/吨；②机制砂不含税不含运费

销售价格为 50-71 元/吨，平均 60.5 元/吨；③石粉不含税不含运费销售价格为 23-30

元/吨，平均 26.5 元/吨。

“开发利用方案”调查了解的价格为2020年至2022年之间的不符合本次评估要求；

经评估人员分析，了解到的靖安县莲塘昌达采石有限公司碎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与靖安

县宏发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碎石产品价格基本一致，本着谨慎性原则本次评估

碎石产品价格确定为 49.73 元/吨；机制砂价格及石粉价格依据靖安县宏发石料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的销售价格数据确定为 60.50 元/吨及 26.50 元/吨。

（3）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假设本矿山生产的建筑石料产品全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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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则：

正常生产年销售收入＝Σ（年产品产量×不含税销售价格）

＝184.96×49.73＋21.76×60.5＋10.88×26.50

＝10802.86（万元）

12.6.6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本次评估生产成本参考同期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直接确定或按照“开发利

用方案”的计算方式重新计算或参考相关文件重新计算。为与“开发利用方案”成

本核算方法相一致，本次评估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本法”估算，总成本费用由

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组成。生产成本由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职工薪酬、

修理费、折旧费、安全费、其他制造费用等组成，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

用、财务费用。经营成本为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摊销费和财务费用。

（1）外购材料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辅助材料年总成本为 750.72 万元、单位辅助材料 3.45

元/吨，经分析，该费用基本合理，折合为不含税材料费为 3.05 元/吨，据此本次评

估单位外购材料费确定为 3.05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费＝年产品产量×单位外购材料费

＝217.60×3.05

＝663.68（万元）

（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单位采矿燃料及动力费 9.46 元/吨、单位加工燃料及

动力费 6.68 元/吨，合计单位燃料动力费为 16.14 元/吨，折合不含税燃料及动力费

为 14.28 元/吨。评估人员认为取值基本合理，据此本次评估确定单位外购燃料及动

力费为 14.28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产品产量×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217.6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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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33（万元）

（3）职工薪酬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员工总数为 100 人，其中采矿人员 55 人、加工人员 25

人、辅助人员 10 人，管理及技术人员 10 人；设计采矿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含保险）

平均按 84000 元/人计，加工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含保险）平均按 72000 元/人计，

辅助生产工人工资及福利费（含保险）平均按 60000 元/人计，管理及技术人员工资

及福利费（含保险）平均按 84000 元/人计，企业全年工资及福利费总额为 786 万元。

按照矿业权评估口径，将全部人员工资薪酬计入职工薪酬费用中，据此本次评

估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单位职工薪酬为 3.61 元/吨（786÷217.60）。则：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年产品产量×单位职工薪酬

＝217.60×3.61

＝786.00(万元)

（4）折旧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对矿山剥离工程、建筑工程、

设备及安装工程，计提折旧处理。

本项目采用年限平均法连续折旧，按固定资产原值及各类固定资产年综合折旧

率计算。其剥离工程年折旧费为 181.19 万元，建筑工程年折旧费为 18.38 万元，设

备及安装工程年折旧费为 750.29 万元，年折旧费合计为 949.86 万元，单位矿石折

旧费 4.37 元/吨（949.86÷217.60）。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计算详见附表五。

（5）修理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修理费取值与折旧费一致，故按照“开发利用方案”本次确

定修理费为 4.37 元/吨，折合为不含税修理费为 3.86 元/吨，则正常生产年份的修

理费为 839.94 万元（3.86×2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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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费用

根据财资〔2022〕136 号文“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有关规定，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3 元，地下矿山每吨 8 元。该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单位安全费用为 3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安全费用＝年产品产量×单位安全费用

＝217.60×3.00

＝652.80（万元）

（7）其他制造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其他制造费用按折旧费的 50%计提，则单位其他制造

费用为 2.18 元/吨（4.37×50%）。

正常年份其他制造费用＝年产品产量×单位其他制造费用

＝217.60×2.18

＝474.93（万元）

（8）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费用按 0.1 元/吨列入生产

成本。经分析，设计计提的该费用偏低，且该矿山暂无采矿权人，尚未编制三合一

方案，故根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印发江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直接销售原矿的，季度计提基

金额＝季度原矿销售收入×矿种系数×开采系数，建材非金属矿产矿种系数 1.5%，

露天开采的开采系数为 1.5，故按照上述公式，该矿山年度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费用为 243.06 万元（10802.86×1.5%×1.5），则单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

用为 1.12 元/吨（243.06÷217.60）。

（9）管理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中管理费用包含管理人员工资、前期培训费、安全生产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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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费等，前述管理人员工资已归入职工薪酬费用中，安全费用已经单独计提，

管理费用中包含前期培训费和企业管理费，本次评估另将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计入管

理费用中。

①其他管理费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前期培训费为矿山人员上岗培训，按开采矿石 1 元/t

估算；企业管理费用按照销售额的 3%进行计算。

据此本次计算的单位其他管理费用为 2.49 元/吨（10802.86×3%÷217.60＋

1.00）

②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无形资产—土地费用 906.00 万元，在矿山服务年限 18.42 年内进行直线摊销，

计算的年摊销费为 49.19 万元，单位摊销费为 0.23 元/吨。

综上，评估确定的管理费用为 2.72 元/吨，正常生产年管理费用为 591.73 万元。

（10）销售费用

“开发利用方案”中销售费用按照销售收入的 3%计。由此计算的年销售费用为

324.09 万元（10802.86×3%），则本次评估确定单位销售费用为 1.49 元/吨（324.09

÷217.60）。

（12）财务费用

采矿权评估仅考虑流动资金贷款利息。该矿开发所需流动资金为 1162.31 万元，

其中 70%来源于银行短期贷款，借款期分布于整个生产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执行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则：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1162.31×70%×4.35%

＝35.39（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单位财务费用＝35.39÷217.60

＝0.16(元/m
3
)

故本次评估单位财务费用取 0.16 元/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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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年总成本费用为 8667.96 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 39.84 元/m
3
；年经营成

本为 7633.52 万元，单位经营成本 35.08 元/m
3
。

12.6.7 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计算以应纳增值税为计税基数。应纳增值税计

算如下：

（1）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明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

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则：销售矿产品的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销项税额以销售收入为税基，进项税额以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修

理费之和为税基。

正常生产年份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额×销项税税率

该矿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为 10802.86 万元，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费、外购

燃料及动力费及修理费用共计 4610.95 万元，则：

当期销项税额＝销售收入×13%

＝10802.86×13%

＝1404.37（万元）

当期进项税额＝（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修理费用）×13%

＝4610.95×13%

＝599.42（万元）

正常年份应缴增值税＝1404.37－599.42

＝804.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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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新购进设备（包

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进项增值税，可在矿山生产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

当期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

扣。

同时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的规定，将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改为一次性全额抵

扣。

按此，建设期投入和有更新资金投入年份增值税计算按如下计算：

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可抵扣的固定资产增值税

进项税额

本次评估销项税率按 13%计算，进项税率按 13%计算，设备及安装工程进项税率

按 13%计算，不动产进项税率为 9%。

本次评估按上述要求于生产期 2025 年 3 月、2026 年及 2027 年抵扣基建期投入

的固定资产的增值税 536.64 万元、778.12 万元及 47.23 万元；于生产期 2035 年及

2036 年抵扣更新改造投入的设备及安装工程进项税 804.95 万元及 221.77 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规定，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

率为 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

镇的，税率为 1%。该矿暂无采矿权人，考虑到该矿山生产规模为一大型矿山，在当

地应属一较大型企业，跟评估人员掌握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征税核定情况，本着谨慎

原则，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 5%。

年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804.95×5%

＝40.25（万元）

（3）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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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令第 44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的决定》的规定，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3%。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综[2010]98 号），自 2011 年起地方教育附加费率标准统一调整按 2%

征收。

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年应缴增值税额×（2%+3%）

＝804.95×5%

＝40.25（万元）

（4）资源税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7 号公告《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自治区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计征方式及减免税办法的决定》，花岗岩

矿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以销售收入为基础计价，花岗岩原矿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2.5%。

年应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率

＝10802.86×2.5%

＝270.07（万元）

年应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为 350.57 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计算详见附表八。

12.6.8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率按 25%计算。计算基础为年销售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应

纳税所得额，准予扣除项目包括总成本费用、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费附加及资源

税。

正常生产年份所得税计算如下，以 2025 年为例：

年应缴企业所得税＝(年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税率

＝（10802.86－8667.96－350.57)×25%

＝446.08（万元)

企业所得税的计算过程见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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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

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

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9%。

本次评估对象为采矿权，确定折现率为 8%。

13 评估假设

（1）假定的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2）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3）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4 评估结果

14.1 折现限流量法出让收益评估结果

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当地市场调查与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

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计算，评估计算年限内，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

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5031.84万元，对应的可采储量为3886.33万吨。

14.2 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核算结果

根据《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建筑用花岗岩属于普通建筑石料，其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0.9元/吨矿石（可

采储量），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3886.33 万吨，则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为 3497.70 万元（3886.33×0.9）。

14.3 评估结果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 号）文件精神，花岗岩属于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

益的矿种，其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测算值就高确定，故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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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5031.84 万

元，大写人民币伍仟零叁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该评估值对应的可采储量为 3886.33

万吨。

15 特别事项说明

（1）“详查报告”估算的有剥离物资源量，经与委托方沟通，本次未将剥离物

资源量纳入评估计算，评估结果中不包含剥离物资源量评估值。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委托评估对象为靖安县水口石岭建筑

用石料矿采矿权。由于该矿依据《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

设为采矿权，经与委托方沟通，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靖安县水口石岭矿区建筑用花岗

岩矿采矿权。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4）本次评估利用的“详查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

基础，评估委托人对所提供以及所填报的评估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

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报告使用人的责任。

16 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6.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评估结果公开的，自评估结果公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评

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规

定有效期，此评估结果无效，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

有效期，本公司对因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内，如果矿业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或

者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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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本机构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16.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评估结果是在特定的评估目的前提下，根据未来矿山持续经营原则来确定采

矿权的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

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和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本评估结果将随之发生

变化而失去效力。

16.4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此次特定的评估目的和递交有关部门审查使用。未经委托方许

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属于委托方。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17 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

法定代表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签名）：

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18 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出具评估报告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25 日。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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